附件1：

申请96字头电信业务接入码申报材料
一、申请报告
　　（一）报告标题

1、申请在福建省区域范围内使用的码号：申请报告标题为“关于申请…的报告或函”，对于同时申请多个种类的码号时应分别申请；
　　2、申请信息产业部已分配的码号在福建省区域内启用：申请报告标题为“关于…的备案报告或函”。
　　（二）报告内容
　　1、申请码号的用途，如：数据业务、ISP、呼叫中心、信息台、信令、客户服务、社会其它服务等；
　　2、申请码号的服务对象，如：公众服务、本部门或本企业服务等；
　　3、申请码号的使用范围，包括地域范围和网络范围，其中：地域范围指申请码号覆盖的地市名称，如：福州、厦门等，应逐一列明；网络范围指申请码号开通的通信网络范围，如：福建电信公司的固定网、福建移动公司的移动网、福建联通公司的移动网、福建网通公司的固定网、福建铁通公司的固定网等，应逐一列明；
　　4、申请码号的数量，当数量大于一个时应注明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分段（如寻呼用于自动和人工接入、信令的不同地域等）；
　　5、申请主体的联系人、联系方式、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6、申请报告的日期。
　　二、申请资格证明材料
　　（一）申请主体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申请主体的有效印章；

（二）申请用于基础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的码号：提供相关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并加盖该业务主管部门公章；
　　（三）对于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和专业管理的部门：提供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件的复印件，并加盖申请主体的有效印章。
三、业务发展规划和预期服务能力 
　　业务发展规划和预期服务能力根据申请码号的类别而不同，如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非电信业务等，以下是一些业务的主要特性，供申请者参考。
　　（一）申请主体在获得码号申请核准后，启用码号提供业务的时间进度计划；
　　（二）申请主体的预期服务范围，包括：用户范围、地域范围及业务范围（如语音、数据、操作员服务等业务）等；
　　（三）码号使用的用户容量，即码号启用后的受益用户数量（如客户服务中心的收益用户数量为使用该业务的用户数量）；
　　（四）申请主体的服务能力，包括：开放业务的中继线数量、通信设备容量、系统功能等；
　　（五）申请主体的服务质量，包括：服务时间（如：8：00－18：00、7*24小时等）、服务跟踪机制等。
　  四、启用码号的技术方案
　　启用码号的技术方案，指申请主体在获得码号申请核准后启用码号的技术实施方案，该技术方案根据申请码号种类的不同而有区别，主要要求如下：
　　（一）启用码号所采用的技术，如：交换机、路由器、CallCenter、IP、数据专线等；
　　（二）码号使用全国或部分城市的联网方式，如：运行在PSTN、数据网、信令网、专网、租用网等；
　　（三）与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联接方式，如：与所有电信运营企业采用直联方式、与部分电信运营企业采用直联方式、与部分运营企业通过网关方式连接等，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图进行说明；
　　（四）使用码号的各业务网络的组网方案，若组网方案是分级或分区的，应注明分级或分区的规定；
　　（五）使用码号的业务网络与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中继方式和信令方式；
　　（六）用户使用该码号的拨号方式；
（七）用户使用该码号的收费方式和收费标准。
　　五、码号启用的实施进度安排
　　码号启用的实施进度安排，指申请主体在获得码号申请核准后启用码号的进度安排计划，包括：一年内该码号在各使用区域的启用详细计划和时间进度安排、3至5年的发展建设规划等。码号启用的起始时间以码号管理部门核准码号的日期为准。

六、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
　　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以码号主管部门或码号主管部门委托的咨询机构提供的统一格式为准（附后）。该保证书应由码号申请主体填写、法人代表亲笔签字，并加盖申请主体的有效印章。
　七、近期启用码号所需设备、线路的准备情况
　　（一）设备准备情况

    1、申请码号用于新开放业务的，要求提供与新开放业务容量相当的设备准备情况，包括：设备选型、订货单、到货单等证明设备准备情况的凭据；
　　2、申请增加码号资源容量或将业务转换至新申请码号段的，要求提供原码号资源的设备使用状况以及为保证增加码号资源的开通所准备的最新设备情况。
　　（二）线路准备情况，指在获取申请的码号后开放业务时拟采用线路的技术标准、容量、局向及与相关基础电信业务经营企业签订的线路开通协议书等。
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
本申请单位                     向                 申请电信网码号资源，并做如下承诺：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有关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
    三、码号资源开展业务时，维护和保障电信用户的码号使用权益；
    四、获得码号资源后，不转让、出租码号资源，严格按规定的结构、位长、用途和范围使用码号，努力提高码号资源的利用率；
    五、服从信息产业部或省级通信管理局的管理，接受监督，如有违规行为，愿意接受处罚。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附件2：

申请96字头客户服务或社会服务业务接入码申报材料
一、申请报告
　　（一）报告标题

1、申请在福建省区域范围内使用的码号：申请报告标题为“关于申请…的报告或函”，对于同时申请多个种类的码号时应分别申请；
　　2、申请信息产业部已分配的码号在福建省区域内启用：申请报告标题为“关于…的备案报告或函”。
　　（二）报告内容
　　1、申请码号的用途，如：固定电话、无线市话、IP电话、智能业务、数据业务、ISP、呼叫中心、信息台、信令、客户服务、社会其它服务等；
　　2、申请码号的服务对象，如：公众服务、本部门或本企业服务等；
　　3、申请码号的使用范围，包括地域范围和网络范围，其中：地域范围指申请码号覆盖的地市名称，如：福州、厦门等，应逐一列明；网络范围指申请码号开通的通信网络范围，如：福建电信公司的固定网、福建移动公司的移动网、福建联通公司的移动网、福建网通公司的固定网、福建铁通公司的固定网等，应逐一列明；
　　4、申请码号的数量，当数量大于一个时应注明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分段（如寻呼用于自动和人工接入、信令的不同地域等）；
　　5、申请主体的联系人、联系方式、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6、申请报告的日期。
　　二、申请资格证明材料
　　（一）申请主体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申请主体的有效印章；

（二）申请用于基础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的码号：提供相关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并加盖该业务主管部门公章；
　　（三）对于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和专业管理的部门：提供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件的复印件，并加盖申请主体的有效印章。
　   三、启用码号的技术方案
　　启用码号的技术方案，指申请主体在获得码号申请核准后启用码号的技术实施方案，该技术方案根据申请码号种类的不同而有区别，主要要求如下：
　　（一）启用码号所采用的技术，如：交换机、路由器、CallCenter、IP、数据专线等；
　　（二）码号使用全国或部分城市的联网方式，如：运行在PSTN、数据网、信令网、专网、租用网等；
　　（三）与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联接方式，如：与所有电信运营企业采用直联方式、与部分电信运营企业采用直联方式、与部分运营企业通过网关方式连接等，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图进行说明；
　　（四）使用码号的各业务网络的组网方案，若组网方案是分级或分区的，应注明分级或分区的规定；
　　（五）使用码号的业务网络与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中继方式和信令方式；
　　（六）用户使用该码号的拨号方式；
（七）用户使用该码号的收费方式和收费标准。
　　四、码号启用的实施进度安排
　　码号启用的实施进度安排，指申请主体在获得码号申请核准后启用码号的进度安排计划，包括：一年内该码号在各使用区域的启用详细计划和时间进度安排、3至5年的发展建设规划等。码号启用的起始时间以码号管理部门核准码号的日期为准。
五、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
　　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以码号主管部门或码号主管部门委托的咨询机构提供的统一格式为准（附后）。该保证书应由码号申请主体填写、法人代表亲笔签字，并加盖申请主体的有效印章。
　  六、近期启用码号所需设备、线路的准备情况
　　（一）设备准备情况

    1、申请码号用于新开放业务的，要求提供与新开放业务容量相当的设备准备情况，包括：设备选型、订货单、到货单等证明设备准备情况的凭据；
　　2、申请增加码号资源容量或将业务转换至新申请码号段的，要求提供原码号资源的设备使用状况以及为保证增加码号资源的开通所准备的最新设备情况。
　　（二）线路准备情况，指在获取申请的码号后开放业务时拟采用线路的技术标准、容量、局向及与相关基础电信业务经营企业签订的线路开通协议书等。
七、服务内容、服务量预测和服务保障措施
　　（一）获得码号申请核准后的服务内容应根据申请码号的用途写明，如：本行业或本企业的客户服务、计算机接入服务等，要求把主要服务的类别写清楚、完整；
　　（二）服务量预测，指申请的码号使用后可能带来的电信业务量增长以及服务量增长后相应的服务系统扩容、中继路由增加等解决措施；
　　（三）服务保障措施应根据申请码号的种类，从网路组织、设备冗余、技术监控等多方面设计和实施，使申请码号开放的业务既能满足广大客户的服务需求，同时又能满足电信网全程全网的服务质量。
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
本申请单位                     向                 申请电信网码号资源，并做如下承诺：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有关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
    三、码号资源开展业务时，维护和保障电信用户的码号使用权益；
    四、获得码号资源后，不转让、出租码号资源，严格按规定的结构、位长、用途和范围使用码号，努力提高码号资源的利用率；
    五、服从信息产业部或省级通信管理局的管理，接受监督，如有违规行为，愿意接受处罚。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